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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立法規管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 

 

鑑於吸煙的禍害，近數十年來，政府一直致力推行各種禁煙的措施，如大幅增加

煙草稅，立法管制煙草的售賣及宣傳，擴大禁煙區的範圍等，經多年的努力，措

施頗見成效。可在近年傳統煙草的市場萎縮之際，市場上又推出了電子煙及加熱

煙等新興產品，這些產品標榜時尚新潮及多元化，以年輕人為宣傳推廣目標，情

況令人關注，以下是本人以個人身份對政府立法規管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提

出的意見。 

 

電子煙通過電子裝置加熱一種溶液（俗稱煙油），傳送氣霧供使用者吸用。溶液

的主要成分包括丙二醇、甘油和添味劑，部份更含尼古丁。雖然電子煙標榜所含

的致癌物及有毒化學物遠較傳統的捲煙少，且可以免除二手煙為其他人士所帶來

的禍害，可作為煙民的輔助戒煙工具，但電子煙一般沒有標籤及成分說明，其所

含有及加熱時會產生的化學物質亦不明，對健康造成風險。此外，電子煙曾有在

使用時及非使用時發生爆炸的情況，裝置安全也成疑問。越來越多外國研究發現，

電子煙含有對健康造成危害的化學物質，在高溫下加熱及氣化後更有可能產生其

他有害物質和致癌物。部份物質更可引致上癮及造成呼吸系統疾病，損害人體健

康。至於電子煙有效幫助戒煙的說法，暫時也缺乏詳盡的科學研究證明。 

 

加熱煙是指加熱煙草製品，透過電子裝置高溫加熱的方式（而非點火燃燒）令煙

枝產生煙霧，讓使用者吸用。因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主要以煙草製成，其中所含

的尼古丁可引致上癮。且世界衞生組織強調，所有形式的煙草使用都是有害的，

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比傳統捲煙的危害小。 

 

電子煙及新煙草產品多以年輕人為宣傳推廣對象，令人擔心青少年一旦因好奇及

追潮流而受到誘惑，嘗試使用新興產品，養成了使用電子煙及加熱煙的習慣，長

久或會轉為吸食傳統可燃性的煙草產品。 

 

鑑於電子煙對健康和控煙工作的潛在影響，世界衞生組織建議各國對其加以管制，

現時全球已有最少 16 個國家全面禁止電子煙，當中包括新加坡、泰國、巴西等，

而各國對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的規管方案雖然不一，但大部份國家都將其納入現

行控煙法例，當作一般煙草產品規管。 

 

目前香港的電子煙產品種類繁多，而其成份、安全、銷售、推廣等多方面亦缺乏

法例監管，潛在的健康風險不容忽視。在缺乏充分的研究證明電子煙及新煙草產

品的安全的前提下，本人支持政府立法加強規管，以及加強宣傳及教育，加深大

眾對電子煙及新煙草產品的潛在健康風險的認識，使大家能及早遠離電子煙及煙

草產品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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